
解釋字號 釋字第418號

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民國 85年12月20日

解釋爭點 道交條例處罰之裁定不得再抗告規定違憲？

解釋文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有訴訟之權，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

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至於訴訟救濟，究應循普通訴訟

程序抑依行政訴訟程序為之，則由立法機關依職權衡酌訴訟案件

之性質及既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而為設計。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八十七條規定，受處分人因交通違規事件，不服主管機關所

為之處罰，得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不服地方法院對聲明異

議所為之裁定，得為抗告，但不得再抗告。此項程序，既已給予

當事人申辯及提出證據之機會，符合正當法律程序，與憲法第十

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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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書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

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法院亦有依法審判之義務而言。此種司

法上受益權，不僅形式上應保障個人得向法院主張其權利，且實

質上亦須使個人之權利獲得確實有效之保護。司法救濟之方式，

有不論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之裁判，均由普通法院審理；有於

普通法院外，另設行政法院審理行政爭訟事件，我國即從後者。

然無論採何種方式，人民於其權利因違法行政處分而遭受侵害

時，得向法院請求救濟，則無不同。至立法機關將性質特殊之行

政爭訟事件劃歸何種法院審理、適用何種司法程序，則屬立法者

之權限，應由立法者衡酌權利之具體內涵、訴訟案件之性質及既

有訴訟制度之功能等因素，以法律妥為合理之規定。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中所規定之處罰計有罰鍰、吊扣駕駛執照

及汽車牌照等，均係行政機關對違反秩序行為之裁罰性行政處

分。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七條規定：「受處分人，不服

第八條主管機關所為之處罰，得於接到裁決之翌日起十五日內，

向管轄地方法院聲明異議」；「法院受理前項異議，以裁定為

之」；「不服第二項之裁定，得為抗告。但不得再抗告」。是受

處分人因交通事件對行政機關處罰而不服者，應由普通法院之交

通法庭審理，而非如一般行政爭訟事件循訴願、再訴願及行政訴

訟程序，請求救濟。此係立法機關基於行政處分而受影響之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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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事件發生之頻率及其終局裁判之急迫性以及受理爭訟案件

機關之負荷能力等因素之考量，進而兼顧案件之特性及既有訴訟

制度之功能而為設計。上開法條，既給予當事人申辯及提出證據

之機會，並由憲法第八十條所規定之法官斟酌事證而為公平之裁

判，顯已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依本理由書首段所揭示之法理，與

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牴觸。

大法官會議主席　院　長　施啟揚

　　　　　　　　大法官　翁岳生　劉鐵錚　吳　庚　王和雄

　　　　　　　　　　　　王澤鑑　林永謀　林國賢　施文森

　　　　　　　　　　　　城仲模　孫森焱　陳計男　曾華松

　　　　　　　　　　　　董翔飛　楊慧英　戴東雄　蘇俊雄

意見書、抄本
等文件

協同意見書：　　　　　　　　　　 大法官 孫森焱

所謂「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的形成可溯源於英國大憲章，然後移
植於美國。美國憲法修正第五條及第十四條分別規定非經正當法
定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財產。無論何州，非經正
當法定程序不得剝奪任何人之生命、自由或財產。前者適用於聯
邦，後者則拘束各州。惟在美國憲法制定之後一百年間，對於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皆解釋為對於程序法的限制，僅自行政
及司法方面保障人民之生命、自由及財產不受非法定程序之侵
犯。迨十九世紀後葉始經法院之判例擴大其意義，及於實體法之
範圍，對於各州及聯邦之立法機關制定之實定法，亦加以限制
（註一）。惟「正當法律程序」謂何？美國憲法並無明文規定，
聯邦法院之判例僅於具體案件發生時，依其情事論述之。因此學
者引述「從有機會向某一政府官員私下表示不滿，到正式的審判
程序」，都有可能成為符合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註二）。關於
法律程序「正當性」的判斷基準，美國聯邦法院判例發展的趨
向，先由「歷史判斷」演變為「利益衡量」，使「正當程序」由
可以分辨但不能確定其定義的觀念，顯現為重視經濟上效益需求
的具體原則，此種以功利主義為本位的分析方法，旋遭學者批
評，指上開觀點將犧牲程序的公平與人民憲法上的權利，因而提
出「人性尊嚴」理論。然則由具體原則又回歸抽象概念，是所謂
「正當法律程序」無非提供法院作為判斷法律程序是否正當的指
導方針而已（註三）。雖然如此，在美國，「正當法律程序」不
惟適用於程序方面，並及於實體方面，且政府機關不論立法、行
政及司法均受此原則之限制（註四）。

反觀我國憲法並無類似美國憲法修正第五條及第十四條之規定，
所謂「正當法律程序」的憲法上規範基礎何在，為學者所探討的
難題之一（註五 )。實則本院釋字第三八四號解釋已就憲法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所稱「依法定程序」指明即係憲法為保障人民身體
之自由，特別保留實質正當之法律程序，謂：「凡限制人民身體
自由之處置，不問其是否屬於刑事被告之身分，國家機關所依據
之程序，須以法律規定，其內容更須實質正當，並符合憲法第二



十三條所定相關之條件。」由是以觀，所謂正當法律程序，仍應
適用憲法第二十三條規定衡酌之。參照廢止前之違警罰法第十八
條規定主罰有拘留、罰鍰、罰役、申誡四種。本院釋字第一六六
號解釋僅就其中拘留、罰役二種之處罰，認應由法院依法定程序
為之，以符憲法第八條第一項之本旨；釋字第二五一號解釋則謂
違警罰法第二十八條規定之處分裁決亦同。可見憲法第八條第一
項規定之「處罰」係專指對於身體自由所加強制拘束之法定處罰
而言。至於其他處罰則非上開憲法所保留之正當法律程序保障範
圍，此觀嗣後制定公布之社會秩序維護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處罰鍰、申誡或宣告沒入之處分仍由警察機關為之，被處罰人不
服警察機關之處分者，始得依同法第五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聲明異
議，終局由地方法院或其分院簡易庭裁定准駁（同法第五十七
條），斯為人民訴願或訴訟權保障之問題。

按依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關於人民訴訟權
之保障，旨在確保人民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及受公平審判之權
益。釋字第一五四號解釋理由書早已說明人民之訴訟權得依憲法
第二十三條規定，以法律限制之。因此，立法機關得衡酌訴訟案
件之性質，制定法律，為合理之規定，提供人民保障權利之訴訟
制度。此項見解迭經本院釋字第一八七、二一一、二二○及二七
三號解釋援用。釋字第三九六號解釋雖謂：「懲戒案件之審議，
亦應本正當法律程序之原則，對被付懲戒人予以充分之程序保
障」，惟前此，釋字第三九五號解釋，就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編輯
之案例，認為對駁回再審議之議決，不得更行再審議之見解，指
為有違憲法第二十三條法律保留原則之規定而應不再援用。非
謂：正當法律程序為憲法直接所保留之原則，以故，上開案例之
見解與之牴觸而無效。因此解釋我國憲法，所謂「正當法律程
序」除第八條別有規定外，應係第二十三條規範之事項，為人民
行使訴訟權所制定之訴訟程序，是否合理而公平，應依第二十三
條規定之要件論斷，要難謂於憲法第二十三條之外，另有普遍性
抽象意義之正當法律程序，為憲法所保障。本件解釋文謂：「此
項程序，既已給予當事人申辯及提出證據之機會，符合正當法律
程序，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尚無牴觸」，對於
「正當法律程序」之規範基礎，恐有直接引用美國憲法關此原則
之疑慮，爰提出協同意見書如上。

（註一）劉慶瑞著：比較憲法五七頁起。
（註二）引自葉俊榮著：環境行政的正當法律程序八十頁。
（註三）葉俊榮著前揭書七四頁起。
（註四）葉俊榮著前揭書五三頁。林國漳著：淺釋行政法學上之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收於城仲模主編：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
則六五頁。
（註五）葉俊榮著前揭書五四頁起。又林子儀於民國八十四年九
月二十三日在國立臺灣大學法學院會議廳舉行之「人身自由與強
制處分權之探討」研討會發表「人身自由與檢察官之羈押權」一
文（刊登於「憲政時代」二一卷二期一七頁起）亦述及：「當我
們了解到正當之法律程序對基本人權保障的重要性時，我們卻苦
於如何在我國現行憲法中找到建立正當之法律程序的基礎。」



（上開「憲政時代」二三頁）。

相關法令 憲法第16條(36.01.01)

憲法第80條(36.01.0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7條(75.05.21)

相關文件 抄孫０煌聲請書

茲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八條第一

項之規定，聲請解釋憲法，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

一、聲解釋憲法之目的。

請解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七條及內政部警政署公

路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公警局字第七三二三

九五號，臺灣省政府交通處公路局南投監理站違反道路交通管理

事件裁決書投監稽違駕字第八三七六–七三二三九五號、臺灣臺

中地方法院交通事件裁定八十三年度交聲字第五七號、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民國八十三年度交抗字第一三五號均與憲

法第十五條「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第十六條「人民有訴

願、訴訟之權」有違。俾請求原處分機關重為適法處分。

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涉及之憲法條文。

（一）事實：

本人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六時二十八分，駕駛００–００

０號自用小客車行經國道北向一六六公里處，當時因係假日，車

道車流量增加，本人駕駛車速均在時速一百公里以下，突遭國道

公路警察局第三隊警員根世傳不法舉發本人車速高達時速一百一

十八公里，本人對於舉發之事實不予承認因而未於該舉發單簽

名。嗣後南投監理站即以該不法舉發通知單（內政部警政署公路

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公警局字（83）第○七

三二三九五號，詳証一）裁決本人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十三條，處罰本人罰鍰二、○○○銀元。（臺灣省政府

交通處公路局南投監理站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投監稽違

駕字第八三○七○六–七三二三九五號，詳証二）致使本人之財

產權受到侵害。

（二）所經過之訴訟程序。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16&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qrynoresult.aspx?lsid=FL000001&no=80&ldate=19470101
https://legal.judicial.gov.tw/FLAW/hisdata.aspx?lsid=FL012454&ldate=19860521&lser=001


按該舉發單及裁決書所認定之事實均與實際事實不符，而舉發單

位並無確保證據即濫行舉發，而裁決單位亦不依證據而予裁決，

均與憲法第十五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本人爰依當時道

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七條規定向台中地方法院聲明異議，

惟該院雖開庭審理，但僅採舉發人根世傳之供述，對於本人或物

證均未予調查即裁定駁回本人之異議。（見台灣台中地方法院交

通事件裁定八十三年度交聲字第五七號，詳証三），本人不服再

提起抗告，惟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未進一步調查即據為駁回本

人之抗告（見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刑事裁定八十三年度交抗字

第一三五號，詳証四）並為不得再抗告，致本人無從依法再予救

濟。

三、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七條違憲。

按人民有訴願、訴訟之權，憲法第十六條有明文。而道路交通管

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七條卻對於不服主管機關所為之處罰應向管轄

地方法院聲明異議。致使本人無從對於非法之裁決書依訴願程序

請求訴願、再訴願及提起行政訴訟，顯與憲法第十六條之規定不

符。而向法院聲明異議亦造成法院審理本人之一造，亦與審判程

序兩造平等主義及不告不理原則有違。

（二）內政部警政署公路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

單公警局字 83 第○七三二三九五號，違憲。

按民主法治國家必須講求證據。而該舉發單並無取得相關証據

（目前均採照相為證），警員即憑己意而濫予舉發，即與證據法

則有違。

（三）台灣省政府交通處公路局南投監理站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裁決書投監稽違駕字第八三○七○六－七三二三九五號，違

憲。按行政罰之處罰須以行為所造成之危害為裁量之基礎。而本

件處罰之標準係以是否於應到案時間到案做為處罰之裁量基礎

（見証一右上方所載），顯與比例原則不符。且處分機關並未再

通知本人到案，即逕依舉發之事實處罰，而未就証據調查有無證

據佐證，亦違反證據法則。

（四）台灣台中地方法院交通事件裁定八十三年度交聲字第五七

號，及台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刑事裁定八十三年度交抗字第一三

五號均違憲。

按對於不法之行政處分應以訴願、再訴願為之，並得為行政訴



訟，而上該裁定係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八十七條為之，

故亦有違憲之處。況且該等法院僅審理本人，有失兩造平等主義

之精神，並以舉發人為証人，使本人處於不利之地位，且何以僅

採舉發人之証言，不採本人之陳述，顯有偏頗。況且舉發人之舉

發單本係舉發人所製造，而法院卻分別採為物證及人證，顥亦失

當，而縱觀全案亦僅有舉發人根世傳之舉發之供述，何以能證明

本人確有違法之情事，況且依刑事訴訟法被告之自白不得做為有

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同理何以僅依舉發人之陳述即做為不利本人

之唯一證據。

為此謹請

鈞院鑒核，以保障人民憲法上應有之權利，無任感禱

謹狀

此致

司法院

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

一、內政部警政署公路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

影本

二、臺灣省政府交通處公路局南投監理站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

裁決書影本

三、臺灣台中地方法院交通事件裁定

四、臺灣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刑事裁定影本

中 華 民 國 八十四 年 一 月 五 日

聲請人：孫０煌

附件 四：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民國八十三年度交抗

字第一三五號

抗 告 人



即受處分人 孫０煌

右抗告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案件，不服台灣台中地方

法院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裁定（民國八十三年度交聲

字第五七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左：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按汽車行駛高速公路應依速限標誌指示，若不遵管制之規定

者，處汽車駕駛人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罰鍰並記違規點數一

點。高速公路交通管制規則第五條第一項、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例第三十三條、第六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本件抗告人即受處分人於民國八十三年四月十七日六時二十

八分，駕駛００－０００號自小客車行經國道北向一六六公里

處，以超過該處行車速率（一百公里）之一百一十八公里高速行

駛，經警員以雷達偵測舉發，受處分人未於應到案日期到案裁

決，因而經原處分機關依上開條文裁處罰鍰二千元，並記違規點

數一點在案。抗告人向原審法院聲明異議，經原審駁回後提起抗

告。

三、經查，異議人有超速違規行駛之行為，業有內政部警政署公

路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一份在卷可稽，而證

人即國道公路警察局第三隊警員根世傳於原審中具結證稱：該處

路段行車速限係一百公里，一般均放寬至一百一十公里，當時雷

達檢測超速又調高至一百一十四公里以上，雷達才會有反應。而

雷達一般在三百公尺距離，可測得超速，此處路段略為下坡，可

遠至六、七百公尺之前，即可測得違規超速車輛。該日為星期假

日，正逢早上，車流量較少，一般星期假日均在中午十二點以

後，車道車流量才會逐漸增加等語。查八十三年四月十七日確為

星期假日，而照目前臺灣高速公路流量而言，一般週日早上六時

許往北方向之交通流量應不致過大，堪予認定，而該警員與異議

人復素不相識，倘非異議人有違規超速情形，當無設詞誣陷、濫

予舉發之理，是原處分機關就異議人之違規情形，裁處罰鍰二千

元，折合新臺幣六千元，並記違規點數一點，於法並無不合，原

審因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並無違誤，受處分人抗告意旨仍以當

時並未超速，係警員誤認所致，抗告人乃拒絕在舉發單簽名，並

無確切證據證明抗告人違規云云，而指摘原裁定不當，顯係諉卸

之詞，不足採信，其抗告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四、據上論斷，應依道路交通案件處理辦法第二十六條、刑事訴

訟法第四百十二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三 年 十二 月 八 日

（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


